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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第一章除了說明本文研究的動機與目的外，主要在闡述研究

方法，法律的研究通常侷限在文獻探討，而忽略實證觀察，除了

部分的原因是法律科目本身的性質之外，更是因為法律研究者畫

地自限的結果，因此使得法律人的思維與社會上大部分的非法律

人存有差距，本文針對施用毒品罪的研究納入實證調查，以期法

律的制定、適用與執行皆能合於人民的期待。

施用毒品行為的氾濫與施用者生活的背景有所關聯，可能是

因為抵抗不住社會競爭的壓力，也許是好奇施用毒品的迷幻感，

或許是在徬徨無助時逃避現實的方法等。雖然施用毒品的成因各

異，但是，無論基於什麼原因施用毒品，都是違反群體及社會期

望的偏差行為；假如行為人施用第一級毒品或第二級毒品，依據

我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0 條的規定，更是構成犯罪行為。

在第二章之中，首先探究兩百年前施用毒品行為從偏差行為

變成犯罪行為的過程，清朝當時這項對施用毒品者用以刑罰的立

法例，影響遍及世界，諸多國家紛紛都在普通刑法或特別刑法

中，添加處罰施用毒品行為的規定。在我國，施用毒品行為在我

國的普通刑法與特別刑法中皆有規範，前者是中華民國刑法，後

者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惟依據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法理，在法

律適用上均依照特別刑法的規定。我國自古就有以例破律的習

慣，立法設計上時常疊床架屋，因此造成特別刑法肥大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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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為我國刑法學者詬病。惟本文認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於

毒品犯罪的規範，除了罪刑的規定外，更包含專門為施用毒品者

設計的戒毒處分等規定，與其他犯罪相較，似乎已經自成體系，

或可優先考慮將普通刑法上關於毒品犯罪的規定全數刪除，僅以

特別法規範。

雖然我國對於施用毒品行為的處罰曾經一度因為外國勢力

影響而暫停，但是旋即又對之處罰，又因為當時混亂的政治局

勢，以及不安的社會環境，造成對於施用毒品行為的刑罰越來越

嚴酷；或許物極必反，在上個世紀的尾聲，對於施用毒品行為的

處罰又逐漸緩和。目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於施用毒品者視為

「病犯」，即是病人又是罪犯的一個綜合體，所以在立法設計上

除了刑罰之外，更顧及如何協助施用毒品者戒除毒癮及回歸社

會；也因此，目前對於施用毒品行為採取相當程度的非犯罪化，

即有條件的「除刑不除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23），以

及運用附條件緩起訴的立法設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4 條），

可謂已經達到憲法比例原則所要的程度。

第三章討論的主題大概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施用毒品

罪的構成要件，另外則是多次施用毒品行為的論處。所謂施用毒

品行為，是指人體攝取毒品的行為，也就是行為人故意對其自身

施用毒品。毒品，是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麻

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按各個毒品的成癮、

濫用以及對社會危害性的高低，共分有四級。至於施用的方式計

有吞食、嗅食、吸食、注射、皮膚吸收等。

單純的施用毒品行為在法律適用的判斷上並無爭議，只要刑

事鑑定工作準確，就可以判定該人有無施用毒品，惟因為毒品有

其成癮性，故施用毒品者泰半都將多次施用，而多次施用毒品行

為就會產生競合（罪數）上的問題。事實上，2005 年刑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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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實務與學說對於多次施用毒品行為皆以連續犯處理；2005
年刑法修正後，因為刪除連續犯，從而多次施用毒品應如何論處

便眾說紛紜，這個問題若不解決，將無法在 2006 年 7 月，新修

正的刑法上路後，穩妥地解決多次施用毒品行為的罪數問題。

最高法院 96 年度第 9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終結了連續犯刪除

後，實務論處混亂的狀況，最高法院對此採「原則數罪併罰，例

外接續犯」，實務與部分學說支持此意見。其理由是行為人自動

或毒癮來臨時，才會施用毒品，所以行為人的主觀犯意上顯然是

個別起意，犯意本身並未連貫，所以各個施用毒品行為之間應屬

獨立行為；又立法者於 2005 年修法時刪除連續犯的規定，就是

為將原本應各自獨立評價的數罪回歸本來就應賦予複數法律效

果之原貌，以符合數罪的本質，以及刑罰公平正義的原則，故刑

法修正施行後多次施用毒品之犯行，採一罪一罰方才符合立法者

嚴格刑事政策的立法意旨，僅有極少數的案件方才成立接續犯。

但是，對於數罪併罰說的看法，有論者認為刑罰的評價可能

過度，修法理由中亦有謂「連續犯刪除後，應避免數罪併罰而使

刑罰過重產生不合理之現象」，可見將連續犯刪除並不意味著就

將採嚴格的刑事政策，畢竟刑罰的適度評價才能符合正義要求，

因而延伸出接續犯說以及集合犯說兩種見解。接續犯說者，認為

施用毒品的行為人在施用毒品的行為上有時空的密接性，在法益

的侵害上又僅侵害一個國民健康法益，所以在社會通念下應評價

為一罪較為適當，亦較貼近人民法感情。至於，集合犯說則認為，

施用毒品行為基於毒品的成癮性，本來便有反覆施行的特性，在

事實認定及構成要件的設計上應該將施用毒品界定為集合行

為，方才合乎人民對於法律的期待。

無論如何論處多次施用毒品的行為，針對施用毒品者的處遇

都不是僅有單純的刑事處罰就可以解決。由於施用毒品行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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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犯身分特殊，除了刑罰以外，更需要透過戒毒處分，使得毒癮

者能夠順利戒除毒癮，並且永遠不再接觸毒品，達到再社會化的

目標。我國戒毒處分採「自願戒毒與強制戒毒雙軌併行」制度，

即鼓勵施用毒品者自動前往醫療院所戒除毒癮，若不自動戒毒，

經檢警查獲後，方才對施用毒品者施以戒毒處分。此外，基於施

用毒品行為人病犯的特色，在立法設計上有給予戒毒者一次自新

的機會，所以經戒毒處分後，檢察官將為不起訴處分，少年法庭

則為不付審理的裁定，但是行為人經戒毒完畢釋放後，五年內又

犯施用毒品罪者，則必須經司法的追訴。

由第四章研究可以發現，目前我國的戒毒處分，普遍存在著

醫學設備與人才不足的窘境，造成戒毒處分無法發揮效用，施用

毒品罪的再犯率高達七成左右。政府應試圖由法制、費用、處所

及戒毒流程方法等方面著手，建構一個完善的戒毒處分制度，方

可避免戒毒處分成為虛設，更可達到使施用毒品者能夠重新回歸

社會的目標。

第五章則是討論施用毒品罪是否應除罪化。有論者認為施用

毒品罪屬於無被害人犯罪，又基於自傷行為不罰的法理，對於施

用毒品行為施以刑罰恐怕並不妥適。不過，我國立法者目前並不

接受這個說法，因為施用毒品行為與國家競爭、社會風氣、國民

健康以及社會治安均有直接或間接的關連，貿然將之除罪，恐怕

會對法秩序的安定造成極大的衝擊，更破壞人民對於法律正義的

期待；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44 號解釋謂「施用毒品，足以戕害

身心，滋生其他犯罪，惡化治安，嚴重損及公益，立法者自得於

抽象危險階段即加以規範。」

本文對於此一議題，經實證調查方式探求國民對於施用毒品

罪是否應除罪化的法律情感，經實證研究發現，近九成的受訪者

都認為施用毒品（藥物濫用）是犯罪行為，僅有一成認為不是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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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為，顯見以刑事處罰施用毒品者是合乎國民法情感的。故本

文認為當前施用毒品罪的存在符合國民法感情，同時有嚇阻人民

施用毒品的一般預防功能，權且將施用毒品罪的除罪乙事暫時擱

置，迨隨著未來社會變遷，人民法意識發生改變的時候再行討

論，否則將是直接挑戰當下的國民法情感。

第二節 建議

施用毒品行為的問題在我國存在長久，幾乎與我國近代的衰

敗直接產生關聯，故有人言「芙蓉花開欲斷魂，幾時癮斷國運

開」。我國自 1993 年向毒品宣戰以來，已經歷經十五個年頭，在

這五千多個日子裡，施用毒品行為無一日停歇，而這場戰爭還在

持續，各方的研究也未曾停歇。最後，本文提出以下建議希冀能

夠在這場硬仗中略盡綿薄之力。

一、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0 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0 條修正為：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施用第二級毒品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時施用第一級及第二級毒品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1.現行施用毒品罪的法定刑過高，應予降低

本文以為，現行施用毒品罪的法定刑是勘亂時期肅清煙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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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影，主張刑度降低是基於罪刑均衡的觀點。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將施用毒品的行為人視為刑事法架構下特殊的「病犯」，雖然施

用毒品應予處罰，但是更應重視施用毒品者的毒癮戒治、回歸社

會的工作，以及其相關的毒品防制措施。

不過，當前對於第一級與第二級毒品的施用行為，分別處「六

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刑度依舊

有過重的疑慮，畢竟施用毒品的行為未直接侵害他人，而是屬於

一種抽象危險犯（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44 號解釋）。與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0 條相較，刑法第 262 條吸用煙毒罪「六月

以下有期徒刑」的規定似乎較符合比例原則，以及施用毒品者身

為病犯所應受的懲罰。但是，將刑度一下子減少為六個月以下，

恐怕會傷害施用毒品罪一般預防嚇阻犯罪的功能，恐怕不符合人

民的法律情感，故宜先將施用第一級與第二級毒品的行為分別處

以「三年以下」、「一年以下」。

2.增訂第三項「同時施用第一級及第二級毒品」處罰之理由

目前實務在處理施用毒品犯罪行為時，若行為人施用第一級

毒品的同時，又施用第二級毒品，乃分別論罪，併行處罰，如此

可能有過度評價的疑慮，是否有個別處罰的必要，值得斟酌。本

文認為，若同時混合施用第一級與第二級毒品，僅處罰施用第一

級毒品行為便足，如此將使得刑罰評價得以適度，也符合對於病

犯處罰的限度。至於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0 條修正以前，建

議以「吸收關係」處理，假如行為人施用第一級毒品的同時，又

施用第二級毒品，第二級毒品的施用行為就被第一級毒品的施用

行為吸收，以使罪刑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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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0 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0 條宜修正為：

「犯第十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少年法院（地方

法院少年法庭）應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戒毒處所受戒毒處

分。前項戒毒處分期間不得逾三年。但受戒毒處分三十日以上，

經戒毒處所陳報，認為戒毒者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應即釋

放。」

說明：

1.採一次性戒毒處分

零散破碎的戒毒處分絕對無法發揮戒毒的功效，本文以為戒

毒處分何不畢其功於一役，僅以單一戒毒處分完全根治毒癮，使

毒癮者順利回歸社會。現制之下，以勒戒戒除身癮，強制戒治戒

除心癮，忽略了身癮與心癮時常相伴左右，何況縱然戒除身癮，

恐怕心癮仍在，而且實務上整個戒毒處分為期不過十來天或數十

天，心癮是否已經戒除或許無法發覺；此外，實務上勒戒與強制

戒治的銜接恐有漏洞，畢竟兩者場地不同，參與治療毒癮的人員

不同，能否讓戒毒者可以在完善的療程下完成毒癮的戒治，有商

榷的餘地。

2.統一戒毒處所與延長戒毒期間

配合戒毒處分的單一化，應同時對於戒毒的處所與期間一併

重新規定，前者是將戒毒處所整合統一，以避免人力物力的分

散；後者則是鑒於當前的戒毒處分（特別是勒戒）時間過短，無

法完善達成完全戒毒的目的，故宜將之延長，本文以為戒毒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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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三十日以上，但是最長不得逾三年，以顧及毒癮者的人身自

由。至於本文對於戒毒處分應如何執行，或制度上的建議，容後

說明。

三、其他相關的法律修正

1.施用毒品法律用語宜統一

施用毒品行為並非僅規範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中，其他諸

如刑法、陸海空軍刑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皆有涉及施用

毒品行為的規範，可惜我國長期對於施用行為的法律用語以吸

食、服用、施打、使用、施用等描述，造成法律用語文字的混亂。

長久以來，因為立法者的漠視，造成這個問題皆未獲得解決，就

以 2005 年的刑法修正為例，該法第 88 禁戒處分將施用行為的法

律用語修正為「施用」，但是同法第 185 條之 3 依舊是規定「服

用」毒品，一部法典之內尚有相異用語，何況是整個法體系。法

律用語應求統一精確，此為當前我國立法者所應檢討之處。

2.刑法第 88 條之修正

2005 年刑法的修正，依舊維持刑法第 88 條禁戒處分的規

定，但是這項延續禁戒處分的生命的修法，造成戒毒處分立法上

的瑕疵。因為，這不僅是於疊床架屋的立法，更是讓為後法的禁

戒處分，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0 條產生適用上的質疑。事實

上，大可將刑法第 88 條修正為「施用毒品成癮者之保安處分，

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規定。」此不僅顧及體例的完整，更不

與現實脫節，在適用上亦不生任何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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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次施用毒品行為應論以「集合犯」

施用毒品罪在論處上遇到的難題，即多次施用毒品行為在競

合（罪數）上應該如何判斷。本文所持的觀點與實務上最高法院

96 年度第 9 次刑事庭會議相左，認為應構成「集合犯」。

因為集合犯的判斷除了法律明文外，更應考量犯罪構成要件

的規範目的與日常生活經驗，一般人民的通常概念，一想到「吸

毒的人」（施用毒品者），通常認為其有毒癮，並且無時無刻不能

沒有毒品，可見施用毒品的行為本屬於集合行為。實務上所採的

數罪併罰說可能造成刑罰評價過度，而且執行刑的訂定可能與宣

告刑相差很多，造成人民對於司法的懷疑；施用毒品者為病犯，

如何協助其戒治毒癮，並且回歸社會，方才是上策。綜上，多次

施用毒品自應論以集合犯。

五、戒毒處分制度之設計

我國當前的戒毒處分，亦即勒戒與強制戒治，存在著醫學設

備與人才不足的窘境，造成施用毒品行為人的再犯率居高不下，

但是，這並非僅是增加醫學設備或醫學專才就可解決的問題。本

文以為要解決戒毒處分上的問題，除了前述立法設計上應修正為

一次性的戒毒處分之外，在制度層面亦有改進之處。

1.戒毒費用應由國家補助

戒毒療程耗費頗大，因此僅有少部分的人透過醫療院所提供

的戒毒服務戒治毒癮；縱然是戒毒處分，依據毒品危害條例第

30 條第 1 項但書的規定，也僅有自首及貧困者能夠免費勒戒、

強制戒治，其餘受戒毒處分者皆需自行負擔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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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為，國家應擬訂預算補助戒毒費用（含自願戒毒與強

制戒毒），而非染指財務十分脆弱的全民健康保險。國家應對於

戒毒費用擬訂特別預算，衡量各別戒毒者本身的經濟能力，以決

定補助額度。

2.雙軌道之戒毒處所

解決當前戒毒處所的困境，本文建議採行「雙軌道的戒毒處

所」。一條軌道是建立戒毒重建中心（如戒毒村），其建立的目的

是要讓所有自願戒毒意願者都能有夠有戒毒的途徑，以免高價的

戒毒費用使得戒毒之路遙遙無期，此與前述戒毒費用的問題環環

相扣，故最好是非官辦、非營利，但是國家必須提供經費。

另外一條軌道，對於非自願戒毒者，則仰仗戒毒處分，則必

須改進當前強制戒毒的處所，配合前述戒毒處分一條鞭，場所設

置自然亦是一條鞭，將看守所及戒治所合併為單一的戒毒所，此

外政府應該重視戒毒所內的醫療設備與醫學人才是否充足，必須

踏實的力行科學戒毒、醫學治療，切勿讓戒毒所變成沒有戒毒功

能的監獄。

3.協助戒毒者回歸社會

本文認為戒毒不僅是身心的治療，更應思考如何輔助戒毒者

回歸社會，以及營造一個不讓戒毒者再受毒品引誘的環境。但

是，當前戒毒處分著重在身心毒癮的治療，反而忽略者反而是回

歸社會訓練以及其相關配套。

對戒毒者回歸社會的訓練可以區分為自我肯定訓練與社會

適應訓練，前者重在讓戒毒者對於自己戒毒產生信心，肯定自己

可以重返社會；後者則是使戒毒者能夠有工作能力，並且培養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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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以期未來能在社會上安身立命。此外，配套措施則是毒品防

制工作三個層面的實踐，特別是指定性的預防工作，以及因為毒

品施用所可能產生的危險，簡言之，亦即拒毒、緝毒、防毒及減

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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